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8號

上  訴  人  甲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Ａ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Ｄ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被上訴人    乙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法定代理

人          Ｃ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前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Ｂ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4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

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

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

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

童、被上訴人乙童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避免揭露足以識

別之資訊，因此依上開規定，將甲童及其法定代理人Ａ女、

訴訟代理人即A女配偶Ｄ男，及乙童與其法定代理人Ｂ男、

Ｃ女（下合稱被上訴人）之個人資料予以遮掩(真實姓名住

居所詳卷)，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乙童均就讀高雄市○○國民小學(下

稱○○國小)，民國112年3月22日10時10分至30分即第二節

下課、11時10分至20分即第3節下課期間，乙童基於傷害之

故意，在○○國小○年○班教室前方廣場，不斷以雙手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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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躲避乙童攻擊而躲進女廁，乙童仍追

進女廁，於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整個

人跳起來，用腳飛踹上訴人而踢到上訴人左手，致使上訴人

　　受有左肱骨內髁生長板骨折及左橈骨頭骨折之傷害(下稱系

爭傷害)，經送醫後，於112年3月29日施行復位內固定手

術，手術後須長期復健，且會遺留後遺症。乙童雖為7歲以

上之未成年人，惟依現今一般社會情況及智識水準，7歲之

人對於攻擊他人會造成他人之損害，即對於其行為之危險性

及可能造成上訴人受傷之結果，應具識別能力，而Ｂ男、Ｃ

女為其法定代理人，於生活教育之監督及教養上顯有疏懈，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受有下列損害：醫療費

用新臺幣（下同）5,961元、看護費用78,000元、復健費用

2,580元、交通費用6,090元、未來復健費用20,880元、醫療

用輔助品等必要性費用1,932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合

計610,823元。為此，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乙童雖有作出飛踢動作，然未實際踢到上訴

人，未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上訴人主張乙童故意飛踢而

踢到其左手，致使其受有系爭傷害，應由上訴人就乙童有侵

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件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乙童

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而導致系爭傷害，其請求伊等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退萬步言，上訴人所受系

爭傷害若經依法認定係乙童飛踢行為所致，則就上訴人主張

之醫療費用、復健費用、交通費用部分，並無意見；惟就看

護費部分，因上訴人仍有到校上課，是否確實需專人照顧？

須全日或半日專人照顧？照顧費用為何？伊等仍有爭執；另

就未來復健費用部分，上訴人未提出未來仍需復健之醫囑證

明，且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持續復健治療之必要性，此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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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無理由；另醫療輔助用品部分，上訴人未舉證有購買該

用品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亦無理由；至精神撫慰金部分金

額過高等語為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小○年○班學生，乙童為同校○年○班學

生，Ｂ男、Ｃ女為乙童之父母。

　㈡乙童於112年3月22日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

前，有整個人跳起來，向上訴人方向用腳飛踢之行為(即系

爭行為)。

六、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就上訴人所提事證無法證明其所主張系爭傷害係因乙童之

系爭行為所致，難認乙童有侵權行為存在乙節，有關兩造攻

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

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固稱乙童有承認踢到上訴人之事實，且有醫師可證上

訴人事發當時未喊痛為合理云云，並提出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資料等件（本院卷第87、91-1

03頁）為證。惟：

　⒈按侵權行為之債，固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

關係」）。惟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

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

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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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

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

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

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

「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

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依卷附○○國小檢送本次事件調查之訪談逐字稿，乙童一開

始被詢及當時在女廁前踢到誰時，乙童係稱：「我好像沒有

踢到人」（訴字卷第109頁），嗣後經訪談人員詢問：有沒

有動作很大，會不會她就受傷了…你動作會不會可能有讓

她，打到她，或踢到她…等語，乙童乃回以：「我應該是打

來打去的時候，難免應該會踢到」（訴字卷第113頁），是

依整體問答語句脈絡，訪談人員當時係以誘導方式詢問未滿

12歲之乙童，顯有未當，此等供述原不足採為認定事實之依

憑。且當時與上訴人一同躲入女廁之丁童（年籍資料詳卷）

供稱：乙童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他只是在外面挑釁叫我

們趕快出來等語（訴字卷第199-202頁），明確指出乙童事

實上並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而卷附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

亦未顯示乙童有踢到上訴人，是自難以乙童前開陳述而為其

不利之認定。

　⒊事發後診療上訴人之博田國際醫院醫師觀看當日之監視錄影

畫面，並接受○○國小調查委員訪談時表示：骨折一般都是

外力造成，外力的程度跟一些角度、身體的重量等有關，骨

折一般都是有一個撞擊，這種去拉扯也不太會到骨折，一般

是著地或摔到地上剛好有一個扭力，才會造成這種骨折，除

非是很用力的拉扯，光踢中挫傷應該是不會到骨折，乙童這

樣懸空踢，上訴人沒有著地應該不會(骨折)，骨折馬上會

痛，劇烈的痛，後來上訴人跑回來(畫面)，還沒有(感覺疼

痛)，感覺好像沒有到(骨折)等語，並在訪談人員二度詢問

如果一個小男生懸空踢有沒有辦法造成上訴人這麼嚴重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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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時，明確表示一定要再加上摔到地上，光踢中挫傷不容易

造成骨折等語(訴字卷第215-228頁)。而卷內並無上訴人遭

乙童懸空踢後有摔到著地情形之相關跡證，上訴人亦未曾提

及有此情事，則縱乙童當日有踢到上訴人，依前述醫師闡釋

之醫理，亦無可能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故乙童之系爭行

為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間即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並不

因上訴人當日有無立即喊痛或表示不舒服而影響本院前開認

定，是上訴人提出其與中正脊椎骨科醫院醫師之對話錄音內

容仍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自無必要傳訊該醫師為證。

　⒋綜上，依上訴人所舉事證，難以令本院獲致其所受系爭傷害

為乙童行為所致之有利心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

前揭金額，自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

給付610,823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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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8號
上  訴  人  甲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Ａ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Ｄ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被上訴人    乙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法定代理
人          Ｃ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前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Ｂ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童、被上訴人乙童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之資訊，因此依上開規定，將甲童及其法定代理人Ａ女、訴訟代理人即A女配偶Ｄ男，及乙童與其法定代理人Ｂ男、Ｃ女（下合稱被上訴人）之個人資料予以遮掩(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乙童均就讀高雄市○○國民小學(下稱○○國小)，民國112年3月22日10時10分至30分即第二節下課、11時10分至20分即第3節下課期間，乙童基於傷害之故意，在○○國小○年○班教室前方廣場，不斷以雙手舞動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躲避乙童攻擊而躲進女廁，乙童仍追進女廁，於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整個人跳起來，用腳飛踹上訴人而踢到上訴人左手，致使上訴人
　　受有左肱骨內髁生長板骨折及左橈骨頭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醫後，於112年3月29日施行復位內固定手術，手術後須長期復健，且會遺留後遺症。乙童雖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惟依現今一般社會情況及智識水準，7歲之人對於攻擊他人會造成他人之損害，即對於其行為之危險性及可能造成上訴人受傷之結果，應具識別能力，而Ｂ男、Ｃ女為其法定代理人，於生活教育之監督及教養上顯有疏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受有下列損害：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5,961元、看護費用78,000元、復健費用2,580元、交通費用6,090元、未來復健費用20,880元、醫療用輔助品等必要性費用1,932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合計610,823元。為此，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乙童雖有作出飛踢動作，然未實際踢到上訴人，未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上訴人主張乙童故意飛踢而踢到其左手，致使其受有系爭傷害，應由上訴人就乙童有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件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乙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而導致系爭傷害，其請求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退萬步言，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若經依法認定係乙童飛踢行為所致，則就上訴人主張之醫療費用、復健費用、交通費用部分，並無意見；惟就看護費部分，因上訴人仍有到校上課，是否確實需專人照顧？須全日或半日專人照顧？照顧費用為何？伊等仍有爭執；另就未來復健費用部分，上訴人未提出未來仍需復健之醫囑證明，且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持續復健治療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另醫療輔助用品部分，上訴人未舉證有購買該用品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亦無理由；至精神撫慰金部分金額過高等語為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小○年○班學生，乙童為同校○年○班學生，Ｂ男、Ｃ女為乙童之父母。
　㈡乙童於112年3月22日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有整個人跳起來，向上訴人方向用腳飛踢之行為(即系爭行為)。
六、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就上訴人所提事證無法證明其所主張系爭傷害係因乙童之系爭行為所致，難認乙童有侵權行為存在乙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固稱乙童有承認踢到上訴人之事實，且有醫師可證上訴人事發當時未喊痛為合理云云，並提出中正脊椎骨科醫院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資料等件（本院卷第87、91-103頁）為證。惟：
　⒈按侵權行為之債，固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惟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依卷附○○國小檢送本次事件調查之訪談逐字稿，乙童一開始被詢及當時在女廁前踢到誰時，乙童係稱：「我好像沒有踢到人」（訴字卷第109頁），嗣後經訪談人員詢問：有沒有動作很大，會不會她就受傷了…你動作會不會可能有讓她，打到她，或踢到她…等語，乙童乃回以：「我應該是打來打去的時候，難免應該會踢到」（訴字卷第113頁），是依整體問答語句脈絡，訪談人員當時係以誘導方式詢問未滿12歲之乙童，顯有未當，此等供述原不足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憑。且當時與上訴人一同躲入女廁之丁童（年籍資料詳卷）供稱：乙童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他只是在外面挑釁叫我們趕快出來等語（訴字卷第199-202頁），明確指出乙童事實上並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而卷附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亦未顯示乙童有踢到上訴人，是自難以乙童前開陳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⒊事發後診療上訴人之博田國際醫院醫師觀看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並接受○○國小調查委員訪談時表示：骨折一般都是外力造成，外力的程度跟一些角度、身體的重量等有關，骨折一般都是有一個撞擊，這種去拉扯也不太會到骨折，一般是著地或摔到地上剛好有一個扭力，才會造成這種骨折，除非是很用力的拉扯，光踢中挫傷應該是不會到骨折，乙童這樣懸空踢，上訴人沒有著地應該不會(骨折)，骨折馬上會痛，劇烈的痛，後來上訴人跑回來(畫面)，還沒有(感覺疼痛)，感覺好像沒有到(骨折)等語，並在訪談人員二度詢問如果一個小男生懸空踢有沒有辦法造成上訴人這麼嚴重的骨折時，明確表示一定要再加上摔到地上，光踢中挫傷不容易造成骨折等語(訴字卷第215-228頁)。而卷內並無上訴人遭乙童懸空踢後有摔到著地情形之相關跡證，上訴人亦未曾提及有此情事，則縱乙童當日有踢到上訴人，依前述醫師闡釋之醫理，亦無可能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故乙童之系爭行為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間即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並不因上訴人當日有無立即喊痛或表示不舒服而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上訴人提出其與中正脊椎骨科醫院醫師之對話錄音內容仍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自無必要傳訊該醫師為證。
　⒋綜上，依上訴人所舉事證，難以令本院獲致其所受系爭傷害為乙童行為所致之有利心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前揭金額，自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610,823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8號
上  訴  人  甲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Ａ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Ｄ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被上訴人    乙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法定代理
人          Ｃ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前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Ｂ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4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
    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
    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
    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童
    、被上訴人乙童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
    之資訊，因此依上開規定，將甲童及其法定代理人Ａ女、訴
    訟代理人即A女配偶Ｄ男，及乙童與其法定代理人Ｂ男、Ｃ女（
    下合稱被上訴人）之個人資料予以遮掩(真實姓名住居所詳
    卷)，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乙童均就讀高雄市○○國民小學(下稱○
    ○國小)，民國112年3月22日10時10分至30分即第二節下課、
    11時10分至20分即第3節下課期間，乙童基於傷害之故意，
    在○○國小○年○班教室前方廣場，不斷以雙手舞動攻擊上訴人
    ，上訴人為躲避乙童攻擊而躲進女廁，乙童仍追進女廁，於
    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整個人跳起來，
    用腳飛踹上訴人而踢到上訴人左手，致使上訴人
　　受有左肱骨內髁生長板骨折及左橈骨頭骨折之傷害(下稱系
    爭傷害)，經送醫後，於112年3月29日施行復位內固定手術
    ，手術後須長期復健，且會遺留後遺症。乙童雖為7歲以上
    之未成年人，惟依現今一般社會情況及智識水準，7歲之人
    對於攻擊他人會造成他人之損害，即對於其行為之危險性及
    可能造成上訴人受傷之結果，應具識別能力，而Ｂ男、Ｃ女為
    其法定代理人，於生活教育之監督及教養上顯有疏懈，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受有下列損害：醫療費用新
    臺幣（下同）5,961元、看護費用78,000元、復健費用2,580
    元、交通費用6,090元、未來復健費用20,880元、醫療用輔
    助品等必要性費用1,932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合計61
    0,823元。為此，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乙童雖有作出飛踢動作，然未實際踢到上訴
    人，未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上訴人主張乙童故意飛踢而
    踢到其左手，致使其受有系爭傷害，應由上訴人就乙童有侵
    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件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乙童
    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而導致系爭傷害，其請求伊等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退萬步言，上訴人所受系
    爭傷害若經依法認定係乙童飛踢行為所致，則就上訴人主張
    之醫療費用、復健費用、交通費用部分，並無意見；惟就看
    護費部分，因上訴人仍有到校上課，是否確實需專人照顧？
    須全日或半日專人照顧？照顧費用為何？伊等仍有爭執；另
    就未來復健費用部分，上訴人未提出未來仍需復健之醫囑證
    明，且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持續復健治療之必要性，此部分請
    求為無理由；另醫療輔助用品部分，上訴人未舉證有購買該
    用品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亦無理由；至精神撫慰金部分金
    額過高等語為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小○年○班學生，乙童為同校○年○班學生，Ｂ男、
    Ｃ女為乙童之父母。
　㈡乙童於112年3月22日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
    ，有整個人跳起來，向上訴人方向用腳飛踢之行為(即系爭
    行為)。
六、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就上訴人所提事證無法證明其所主張系爭傷害係因乙童之
    系爭行為所致，難認乙童有侵權行為存在乙節，有關兩造攻
    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
    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固稱乙童有承認踢到上訴人之事實，且有醫師可證上
    訴人事發當時未喊痛為合理云云，並提出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資料等件（本院卷第87、91-1
    03頁）為證。惟：
　⒈按侵權行為之債，固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
    關係」）。惟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
    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
    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
    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
    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
    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
    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
    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依卷附○○國小檢送本次事件調查之訪談逐字稿，乙童一開始
    被詢及當時在女廁前踢到誰時，乙童係稱：「我好像沒有踢
    到人」（訴字卷第109頁），嗣後經訪談人員詢問：有沒有
    動作很大，會不會她就受傷了…你動作會不會可能有讓她，
    打到她，或踢到她…等語，乙童乃回以：「我應該是打來打
    去的時候，難免應該會踢到」（訴字卷第113頁），是依整
    體問答語句脈絡，訪談人員當時係以誘導方式詢問未滿12歲
    之乙童，顯有未當，此等供述原不足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憑。
    且當時與上訴人一同躲入女廁之丁童（年籍資料詳卷）供稱
    ：乙童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他只是在外面挑釁叫我們趕
    快出來等語（訴字卷第199-202頁），明確指出乙童事實上
    並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而卷附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亦未
    顯示乙童有踢到上訴人，是自難以乙童前開陳述而為其不利
    之認定。
　⒊事發後診療上訴人之博田國際醫院醫師觀看當日之監視錄影
    畫面，並接受○○國小調查委員訪談時表示：骨折一般都是外
    力造成，外力的程度跟一些角度、身體的重量等有關，骨折
    一般都是有一個撞擊，這種去拉扯也不太會到骨折，一般是
    著地或摔到地上剛好有一個扭力，才會造成這種骨折，除非
    是很用力的拉扯，光踢中挫傷應該是不會到骨折，乙童這樣
    懸空踢，上訴人沒有著地應該不會(骨折)，骨折馬上會痛，
    劇烈的痛，後來上訴人跑回來(畫面)，還沒有(感覺疼痛)，
    感覺好像沒有到(骨折)等語，並在訪談人員二度詢問如果一
    個小男生懸空踢有沒有辦法造成上訴人這麼嚴重的骨折時，
    明確表示一定要再加上摔到地上，光踢中挫傷不容易造成骨
    折等語(訴字卷第215-228頁)。而卷內並無上訴人遭乙童懸
    空踢後有摔到著地情形之相關跡證，上訴人亦未曾提及有此
    情事，則縱乙童當日有踢到上訴人，依前述醫師闡釋之醫理
    ，亦無可能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故乙童之系爭行為與上
    訴人所受系爭傷害間即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並不因上訴
    人當日有無立即喊痛或表示不舒服而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
    上訴人提出其與中正脊椎骨科醫院醫師之對話錄音內容仍無
    從為其有利之認定，自無必要傳訊該醫師為證。
　⒋綜上，依上訴人所舉事證，難以令本院獲致其所受系爭傷害
    為乙童行為所致之有利心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
    前揭金額，自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
    給付610,823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8號
上  訴  人  甲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Ａ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Ｄ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被上訴人    乙童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法定代理
人          Ｃ女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兼前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Ｂ男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童、被上訴人乙童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之資訊，因此依上開規定，將甲童及其法定代理人Ａ女、訴訟代理人即A女配偶Ｄ男，及乙童與其法定代理人Ｂ男、Ｃ女（下合稱被上訴人）之個人資料予以遮掩(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乙童均就讀高雄市○○國民小學(下稱○○國小)，民國112年3月22日10時10分至30分即第二節下課、11時10分至20分即第3節下課期間，乙童基於傷害之故意，在○○國小○年○班教室前方廣場，不斷以雙手舞動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躲避乙童攻擊而躲進女廁，乙童仍追進女廁，於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整個人跳起來，用腳飛踹上訴人而踢到上訴人左手，致使上訴人
　　受有左肱骨內髁生長板骨折及左橈骨頭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醫後，於112年3月29日施行復位內固定手術，手術後須長期復健，且會遺留後遺症。乙童雖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惟依現今一般社會情況及智識水準，7歲之人對於攻擊他人會造成他人之損害，即對於其行為之危險性及可能造成上訴人受傷之結果，應具識別能力，而Ｂ男、Ｃ女為其法定代理人，於生活教育之監督及教養上顯有疏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受有下列損害：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5,961元、看護費用78,000元、復健費用2,580元、交通費用6,090元、未來復健費用20,880元、醫療用輔助品等必要性費用1,932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合計610,823元。為此，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乙童雖有作出飛踢動作，然未實際踢到上訴人，未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上訴人主張乙童故意飛踢而踢到其左手，致使其受有系爭傷害，應由上訴人就乙童有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件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乙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而導致系爭傷害，其請求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退萬步言，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若經依法認定係乙童飛踢行為所致，則就上訴人主張之醫療費用、復健費用、交通費用部分，並無意見；惟就看護費部分，因上訴人仍有到校上課，是否確實需專人照顧？須全日或半日專人照顧？照顧費用為何？伊等仍有爭執；另就未來復健費用部分，上訴人未提出未來仍需復健之醫囑證明，且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持續復健治療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另醫療輔助用品部分，上訴人未舉證有購買該用品之必要性，此部分請求亦無理由；至精神撫慰金部分金額過高等語為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10,8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為○○國小○年○班學生，乙童為同校○年○班學生，Ｂ男、Ｃ女為乙童之父母。
　㈡乙童於112年3月22日第3節下課之11時18分許，在女廁門口前，有整個人跳起來，向上訴人方向用腳飛踢之行為(即系爭行為)。
六、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就上訴人所提事證無法證明其所主張系爭傷害係因乙童之系爭行為所致，難認乙童有侵權行為存在乙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固稱乙童有承認踢到上訴人之事實，且有醫師可證上訴人事發當時未喊痛為合理云云，並提出中正脊椎骨科醫院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資料等件（本院卷第87、91-103頁）為證。惟：
　⒈按侵權行為之債，固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惟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依卷附○○國小檢送本次事件調查之訪談逐字稿，乙童一開始被詢及當時在女廁前踢到誰時，乙童係稱：「我好像沒有踢到人」（訴字卷第109頁），嗣後經訪談人員詢問：有沒有動作很大，會不會她就受傷了…你動作會不會可能有讓她，打到她，或踢到她…等語，乙童乃回以：「我應該是打來打去的時候，難免應該會踢到」（訴字卷第113頁），是依整體問答語句脈絡，訪談人員當時係以誘導方式詢問未滿12歲之乙童，顯有未當，此等供述原不足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憑。且當時與上訴人一同躲入女廁之丁童（年籍資料詳卷）供稱：乙童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他只是在外面挑釁叫我們趕快出來等語（訴字卷第199-202頁），明確指出乙童事實上並沒有踢到或打到上訴人，而卷附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亦未顯示乙童有踢到上訴人，是自難以乙童前開陳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⒊事發後診療上訴人之博田國際醫院醫師觀看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並接受○○國小調查委員訪談時表示：骨折一般都是外力造成，外力的程度跟一些角度、身體的重量等有關，骨折一般都是有一個撞擊，這種去拉扯也不太會到骨折，一般是著地或摔到地上剛好有一個扭力，才會造成這種骨折，除非是很用力的拉扯，光踢中挫傷應該是不會到骨折，乙童這樣懸空踢，上訴人沒有著地應該不會(骨折)，骨折馬上會痛，劇烈的痛，後來上訴人跑回來(畫面)，還沒有(感覺疼痛)，感覺好像沒有到(骨折)等語，並在訪談人員二度詢問如果一個小男生懸空踢有沒有辦法造成上訴人這麼嚴重的骨折時，明確表示一定要再加上摔到地上，光踢中挫傷不容易造成骨折等語(訴字卷第215-228頁)。而卷內並無上訴人遭乙童懸空踢後有摔到著地情形之相關跡證，上訴人亦未曾提及有此情事，則縱乙童當日有踢到上訴人，依前述醫師闡釋之醫理，亦無可能造成上訴人之系爭傷害，故乙童之系爭行為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間即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並不因上訴人當日有無立即喊痛或表示不舒服而影響本院前開認定，是上訴人提出其與中正脊椎骨科醫院醫師之對話錄音內容仍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自無必要傳訊該醫師為證。
　⒋綜上，依上訴人所舉事證，難以令本院獲致其所受系爭傷害為乙童行為所致之有利心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前揭金額，自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610,823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